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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社区社会组织的事，您不进来了解一下？

来源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SSrJGXSU9hWzY8NW05HewA

社 区 社 会 组 织 范 畴

由 本 街 道 、 镇 或 者 社 区 公 民 、 法 人 和 其 他 社 会 组 织 自 愿 组 成 、 举 办 的 ， 以 满 足 社 区 居 民

的 不 同 需 求 为 目 的 ， 依 法 开 展 活 动 ， 提 供 社 会 服 务 的 社 会 团 体 和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（ 上 述

社 区 是 指 地 域 的 概 念 ， 包 括 农 村 社 区 ， 下 同 ） 。 类 型 包 括 ：

（ 一 ）公 益 慈 善 类 组 织 。如 互 助 会 、福 利 会 、农 民 用 水 协 会 、志 愿 者 或 义 工 协 会 等 。

（ 二 ） 社 会 事 务 类 组 织 。 如 专 项 事 务 协 会 、 老 年 协 会 、 计 生 协 会 等 。

（ 三 ） 社 区 服 务 类 组 织 。 如 托 管 中 心 、 家 庭 服 务 站 、 康 园 工 疗 站 、 庇 护 工 场 等 。

（ 四 ） 文 化 体 育 类 组 织 。 如 书 画 社 、 艺 术 团 、 体 育 协 会 等 。

政 府 工 作 机 构 ，事 业 单 位 ，以 财 政 性 资 金 为 主 要 资 金 来 源 的 服 务 单 位 ，以 营 利 为 目

的 的 组 织 ， 业 主 委 员 会 ， 机 关 、 团 体 、 企 业 、 事 业 单 位 内 部 经 本 单 位 批 准 成 立 、 在 本 单

位 内 部 活 动 或 者 在 本 单 位 内 部 提 供 服 务 的 机 构 不 属 此 范 畴 。

申 请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备 案 的 条 件

（ 一 ）有 规 范 的 名 称 ：社 区 社 会 团 体 的 名 称 由“ 广 州 市 南 沙 区 +XX 街 +社 区 名 称 +业 务 范

围 的 反 映 + 社 团 性 质 的 标 识 名 称 ” 组 成 ， 同 业 务 范 围 的 可 在 “ 社 区 名 称 ” 后 加 冠 字 号 ，

社 区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的 名 称 由 “ 广 州 市 南 沙 区 南 沙 街 +社 区 名 称 +字 号 +行 (事 )业 或 业 务

领 域 +组 织 形 式 ” 组 成 ； 例 如 ： 广 州 市 南 沙 区 XX 街 XX 社 区 志 愿 者 协 会 ；

（ 二 ） 有 相 应 的 组 织 机 构 和 业 务 活 动 相 适 应 的 工 作 人 员 ， 其 中 社 会 团 体 须 有 5 名 以 上 的

个 人 或 单 位 会 员 ；

（ 三 ） 有 相 对 固 定 的 活 动 场 所 ；

（ 四 ） 有 规 范 的 章 程 ；

（ 五 ）主 要 负 责 人 未 受 过 剥 夺 政 治 权 利 的 刑 事 处 罚 并 具 备 独 立 承 担 民 事 责 任 的 能 力 。（ 申

请 人 须 到 派 出 所 开 具 ）

申 请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备 案 的 程 序

（ 一 ）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活 动 范 围 在 社 区 的 ， 由 发 起 人 或 举 办 者 向 居 委 会 提 出 申 请 ； 社 区 社

会 组 织 活 动 范 围 在 本 街 的 ， 直 接 向 镇 街 提 出 申 请 ， 并 提 供 下 列 材 料 ：

1．《 南 沙 区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备 案 申 请 表 》（ 向 镇 街 直 接 申 请 的 一 式 两 份 ，向 居 委 会 提 出 申

请 的 一 式 三 份 ） ；

2． 章 程 草 案 ；

3． 场 所 使 用 权 证 明 ；

4． 社 会 组 织 人 员 名 册 （ 社 会 团 体 需 提 供 ） ；

5．其 他 需 要 提 供 的 材 料（ 如 主 要 负 责 人 无 犯 罪 记 录 证 明 ，需 居 委 出 介 绍 信 ，负 责 人 到 本

人 带 身 份 证 和 户 口 本 复 印 件 到 派 出 所 开 具 ） 。

（ 二 ） 居 委 会 同 意 后 ， 报 街 道 备 案 。

（ 三 ） 镇 （ 街 ） 在 收 到 全 部 有 效 材 料 之 日 起 5 个 工 作 日 内 完 成 审 批 ， 发 放 同 意 备 案 意 见

书 。 申 请 表 由 镇 街 、 居 民 委 员 会 和 申 请 备 案 的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各 存 一 份 。

（ 四 ） 各 镇 （ 街 ） 每 月 汇 总 备 案 社 会 组 织 名 单 后 提 交 区 民 政 局 备 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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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五 ）同 意 备 案 意 见 书 有 效 期 为 一 年 。社 区 社 会 组 织 应 在 同 意 备 案 意 见 书 到 期 之 日 的 1 5

日 前 到 所 在 镇 街 申 请 换 发 同 意 备 案 意 见 书 ； 逾 期 不 换 发 的 ， 需 重 新 办 理 备 案 手 续 。

社 区 社 会 组 织 变 更 、 注 销 备 案

（ 一 ）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备 案 事 项 发 生 变 更 的 ， 应 自 变 更 之 日 ， 起 10 日 内 填 写 《 南 沙 区 社

区 社 会 组 织 变 更 备 案 表 》 到 居 委 会 申 请 办 理 变 更 ， 居 委 会 审 核 同 意 后 报 镇 （ 街 ） 办 理 。

（ 二 ） 备 案 的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解 散 、 终 止 的 ， 应 按 章 程 规 定 的 程 序 解 散 、 终 止 ， 主 要 负 责

人 应 于 组 织 解 散 、 终 止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填 写 《 南 沙 区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注 销 备 案 表 》 ， 按 原

申 请 途 径 申 请 注 销 备 案 ， 并 上 缴 同 意 备 案 意 见 书 ， 村 （ 居 ） 委 会 审 核 同 意 后 报 镇 （ 街 ）

办 理 。

社 区 社 会 组 织 的 监 督 管 理

（ 一 ） 备 案 的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不 得 设 立 分 支 机 构 、 代 表 机 构 。

（ 二 ） 备 案 的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， 备 案 单 位 应 当 责 令 改 正 ； 拒 不 改 正 的 ，

予 以 撤 销 备 案 ， 并 按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处 理 ：

1． 从 事 非 法 活 动 或 者 不 按 章 程 开 展 活 动 ；

2． 涂 改 、 出 租 、 出 借 同 意 备 案 意 见 书 ；

3． 超 出 或 不 按 章 程 和 业 务 范 围 开 展 活 动 ；

4． 拒 不 接 受 或 不 按 照 规 定 接 受 监 督 检 查 ；

5． 不 按 规 定 办 理 备 案 事 项 变 更 ；

6． 设 立 分 支 机 构 ；

7． 其 他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。

（ 三 ）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应 建 立 民 主 议 事 制 度 ， 制 定 和 修 改 章 程 、 选 举 或 罢 免 负 责 人 等 重 要

事 项 应 按 章 程 办 理 。

（ 四 ）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的 财 产 和 合 法 权 益 受 法 律 保 护 ， 任 何 人 不 得 侵 占 、 私 分 、 挪 用 。

（ 五 ）社 区 社 会 组 织 财 产 须 用 于 章 程 规 定 的 业 务 活 动 。备 案 的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注 销 备 案 后 ，

剩 余 财 产 应 在 备 案 管 理 单 位 的 指 导 下 ， 用 于 发 展 其 所 在 区 域 的 同 类 型 社 会 组 织 。

相 关 文 件 通 知 及 要 求

根据广东省民政厅《关于印发〈关于培育发展城乡基层群众生活类社会组织的指导意见〉

的通知》（粤民民〔 2012〕 134 号）、广州市民政局《关于印发〈广州市社区社会组织管

理试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穗民〔 2008〕 313 号）的要求。

来源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SSrJGXSU9hWzY8NW05Hew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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